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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 

柏坤证发字[2022]第 17 号 

致：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立昂技术”）的委托，担任其 2021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

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提供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

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

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律师工作报告》（柏坤证发字[2021]第 01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和《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柏坤证发字[2021]第 02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

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柏坤证发字[2021]第 03 号）和《新疆

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柏坤证发字[2021]第 04 号）；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柏

坤证发字[2021]第 05 号）；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

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柏坤证发字[2021]第 06 号）、《新疆柏坤亚宣律

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柏坤证发字[2021]第 07 号）和《新疆柏坤亚

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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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审核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柏坤证发字[2021]第 08 号）；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柏坤证发

字[2022]第 04 号）；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七）》（柏坤证发字[2022]第 06 号）；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八）》（柏坤证发字[2022]第 08

号）；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九）》（柏坤证发字[2022]第 11 号）；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新疆柏

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柏坤证发字[2022]第 12 号）；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柏坤证发字[2022]第 13 号）；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

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柏坤证发字[2022]第 15 号）；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柏坤证发字[2022]

第 16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

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244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的要求，本所律师对《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查证，并据此出具《新疆

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柏坤证发字[2022]第 17 号）（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的补充性文件，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中已表述的内

容《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将不再复述。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十四）》声明事项及使用简称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保持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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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针对

《落实函》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落实函》问题：请发行人说明目前是否仍在开展 MCN 业务，如是，请

说明停止开展该业务的时间表。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核查过程 

（一）取得发行人 MCN 运营账号清单，对报告期内发行人 MCN 业务及账

号的运营情况进行核查，并对发行人截至目前的 MCN 账号更新情况进行检索

复核； 

（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 MCN 业务的发展历程、

停止进度及未来规划； 

（三）核查公司 MCN 账号的完整性； 

（四）取得发行人 MCN 业务相关员工的社保缴纳记录与离职证明； 

（五）取得发行人出具的《关于未来不从事 MCN 业务的承诺》。 

二、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 MCN 业务运营的基本情况 

2019 年，为延伸公司电信业服务产业链、布局全国市场，发行人通过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了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驰科技”）

100%的股权。沃驰科技主要从事电信运营商增值服务业务，致力于通过移动互

联网为客户提供各类服务和产品。沃驰科技为顺应线上多渠道直播交互推广的

发展趋势，于 2019 年初开始开展 MCN 业务的创新拓展尝试。 

沃驰科技从事 MCN 业务主要是利用淘宝和抖音第三方平台，借助品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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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合优质的供应链资源，通过达人直播、店铺直播等“直播带货”的方

式，协助客户进行品牌运营和产品推广的服务。 

报告期内，沃驰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参与运营的 MCN 账号名称、业务类

型、所在平台、对应的 MCN 归属机构及经营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MCN 账号名称 
所在 

平台 
账号类型 账号所有人 经营内容 

1 

抖音短

视频账

号 

胡桃佳子 LJ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90 后”老板娘人设视频

小短剧 

2 小太阳董英俊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职场、搞笑、情感类视频 

3 司机阿龙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搞笑、日常类视频短剧 

4 王十六睡不着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职场、搞笑类视频短剧 

5 暴躁种草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日常好物推荐类视频 

6 车品导购员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车上用品推荐类视频 

7 大胖说电影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电影解说类视频 

8 鉴货英雄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流行好物、日常用品测评

类视频 

9 不是淑女呀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搞笑女性日常视频类 

10 我不是黄蓉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搞笑、日常、情感等视频

小短剧 

11 寂寞的金先生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美妆科普类视频 

12 番茄的辅食课堂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婴儿辅食教程类视频 

13 糖人料理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美食教程类视频 

14 前台小姐姐倩倩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职场、日常打工人视频短

剧类 

15 一颗月半番茄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美食教程、美食探店等美

食科普类视频 

16 铁哥开车了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开车、买车等车类专业科

普视频 

17 大头麻麻 抖音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育儿知识、母婴好物等科

普视频 

18 

淘宝直

播类账

号 

演员李依然 淘宝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女包、女鞋等品类直播带

货 

19 草莓小姐姐 淘宝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美妆、居家、女装等品类

直播带货 

20 空姐昕怡 淘宝 个人号 达人个人所有 
女装、居家、零食、美妆

等品类直播带货 

21 

抖音直

播账号

（品牌

直播

馆） 

不要买兄弟 抖音 企业号 
沃驰科技及其

下属公司所有 
休闲食品类直播带货 

22 逐梦家纺 抖音 企业号 
沃驰科技及其

下属公司所有 
家纺类直播带货 

23 至美严选 抖音 企业号 
沃驰科技及其

下属公司所有 
美妆类直播带货 

24 集美淘 抖音 企业号 
沃驰科技及其

下属公司所有 
美妆类直播带货 

25 
阿迪达斯晨墨运

动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鞋、衣物等品类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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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MCN 账号名称 
所在 

平台 
账号类型 账号所有人 经营内容 

26 
中国黄金品牌旗

舰店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黄金、珠宝类直播带货 

27 杭州韩免国际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美妆类直播带货 

28 
贵人鸟乐虹专卖

店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衣物、鞋类直播带货 

29 
Lafetto 乐菲图旗

舰店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衣物类直播带货 

30 自然派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休闲零食类直播带货 

31 法儿家女装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网红女装类直播带货 

32 花雨伞家纺 抖音 企业号 
合作品牌方自

有账号 
家纺类直播带货 

报告期内，沃驰科技及其子公司主要参与了上述 32 个 MCN 账号的运营工

作。一方面，沃驰科技通过自主孵化达人的方式开展 MCN 账号运营及推广业

务；另一方面也与品牌合作方进行合作，相关账号归属于合作品牌方，沃驰科

技为其品牌自有账号提供代运营服务。此外，在 MCN 业务开展期间，除运营

上述账号外，沃驰科技及其下属公司会不定期根据客户需求，邀约第三方达人

参与产品推广及直播带货活动，邀约的达人账号与发行人仅为商务合作关系。 

发行人子公司沃驰科技所经营的 MCN 业务均在成熟的第三方平台进行开

展，发布内容均经过平台方实时审核，且内容主要为生活、休闲类内容以及服

饰类、家纺类及食品类等居民日常用品的线上推广，不涉及公共舆论、意识形

态等敏感领域。报告期内，沃驰科技及其子公司从事 MCN 业务未受到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业务经营内容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 MCN 业务的现状 

2021 年第四季度，由于受到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前期经营效果不及预

期，经发行人审慎决策，决定未来不再开展直播网红等 MCN 业务。自 2021 年第

四季度起，沃驰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开始逐步清退现有 MCN 相关业务。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出具之日，发行人已经全面停止经营 MCN 业务，

MCN相关账号停止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类型 MCN 账号名称 所在平台 停止情况 

1 抖音短视频

账号 

胡桃佳子 LJ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已自 2021 年 1 月 3 日起停止更新 

2 小太阳董英俊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已自 2020 年 2 月 18 日起停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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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MCN 账号名称 所在平台 停止情况 

3 司机阿龙 抖音 账号已注销 

4 王十六睡不着 抖音 账号已注销 

5 暴躁种草 抖音 账号已注销 

6 车品导购员 抖音 账号已注销 

7 大胖说电影 抖音 账号已注销 

8 鉴货英雄 抖音 账号已注销 

9 不是淑女呀 抖音 账号已注销 

10 我不是黄蓉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已自 2020 年 8 月 22 日起停止更新 

11 寂寞的金先生 抖音 账号已注销 

12 
番茄的辅食课

堂 
抖音 账号已注销 

13 糖人料理 抖音 账号已注销 

14 
前台小姐姐倩

倩 
抖音 账号已注销 

15 一颗月半番茄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已自 2020 年 6 月 14 日起停止更新 

16 铁哥开车了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员工离职后

停止参与运营，后续更新系个人行为 

17 大头麻麻 抖音 
账号由个人所有，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员工离职后

停止参与运营，后续更新系个人行为 

18 

淘宝直播类

账号 

演员李依然 淘宝 账号已注销 

19 草莓小姐姐 淘宝 
已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到期结束合作，后续运营由其

个人负责 

20 空姐昕怡 淘宝 已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解约，后续运营由其个人负责 

21 

抖音直播账

号（品牌直

播馆） 

不要买兄弟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2 逐梦家纺 抖音 
账号由于绑定手机注销，无法正常登陆，已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停止更新 

23 至美严选 抖音 
账号由于绑定手机注销，无法正常登陆，已无内容并

停止更新 

24 集美淘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5 
阿迪达斯晨墨

运动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6 
中国黄金品牌

旗舰店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7 杭州韩免国际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8 
贵人鸟乐虹专

卖店 
抖音 账号已注销 

29 
Lafetto 乐菲图

旗舰店 
抖音 

已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合同到期结束合作，后续由

合作方自行运营 

30 自然派 抖音 
已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解约，后续由合作方自行运

营 

31 法儿家女装 抖音 已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解约，后续由合作方自行运营 

32 花雨伞家纺 抖音 
已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终止合作，后续由合作方自行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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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出具之日，公司已全面停止了

MCN业务的经营。 

(三) 发行人关于 MCN 业务的承诺 

针对 MCN 的业务经营事项，发行人及沃驰科技均已出具《关于未来不从

事 MCN 业务的承诺》，截至承诺函出具日，发行人、沃驰科技及其分子公司已

全面停止经营 MCN 业务，且承诺未来不会经营 MCN 业务、不会进行与 MCN

业务相关的对外投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 MCN 业务经营内容合法合

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出具之日，发行人已经全面停止了

MCN 业务的经营，且承诺未来不从事 MCN 业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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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签

署页）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陈盈如 __________ 

 

 

负责人：陈盈如 __________                                       段瑞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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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8 日 


